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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既有建筑改造（装修）项目消防设计

技术审查常见问题的处理意见

各位审查专家、项目经办人员：

对于既有建筑改造（装修）项目消防设计审查中的常见问

题，经市建委、消防审验中心和我中心共同研讨确定：

一、建设单位在申报消防设计专项技术审查时，应当提供

该项目原建筑、给排水专业竣工图，如确因年代久远、材料不

全等情况无法提供的，作为责任主体应提供承诺，明确提供的

条件图与现状一致；

二、建设单位在申报消防设计专项技术审查时，除图纸资

料外，还需要提交规划许可证或房产证等房屋使用功能证明文

件及设计单位资质证书。当所申报建筑使用功能发生改变时，

建设单位应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提供规划部门书面同意意见；

三、消防设计文件经审查合格后，确需修改的，由建设单

位以消防设计变更的形式申报消防设计专项技术审查；



四、消防设计内容涉及改造、装修，并分别由两家设计单

位设计的，可同时申报消防设计专项技术审查。

五、气体灭火由厂家二次深化设计，原设计参数已通过施

工图审查的，无需再次申报消防设计变更审查。

请各位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消防设计专项技术审查专题会议纪要

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

2021 年 4 月 26 日

管理类 技术类

（建筑 结构□水 电 暖 勘察□基坑□绿建 消防 人防□幕墙□装饰 市政）








